

《博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养老事业
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政策解读

一、起草依据和原则
（一）政策依据。主要是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5号）、《山东省养老服务条例》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鲁政办发〔2019〕31号）和《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淄政办字〔2020〕115号 ）文件要求，我区出台此文件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起草原则。省政府《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》和市政府《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发布后，区民政局牵头对全区养老事业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入调研，对养老服务资源进行整合、配置、运营，提升养老服务现代化管理水平。
二、主要框架和内容
《意见》全面贯彻落实国办发〔2019〕5号文件、鲁政办发〔2019〕31号和淄政办字〔2020〕115号文件要求，并结合我区实际进行了安排。主要是“2021年底前，每个街道建成1-2处综合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，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覆盖率90%以上。“支持乡镇卫生院和养老院‘两院合一’”，推动医养健康服务资源深度融合发展。《意见》共20条，主要分五个部分：
（一）优化养老服务设施供给。主要是严格落实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要求，将民政部门纳入同级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。新建住宅小区按照每百户不低于20平方米配套建设社区养老服务设施。推进护理型养老床位建设。拓展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，加快规范化、标准化进程。
（二）提高养老服务质量。实施养老服务质量标准化建设，加快养老机构从“产业型”向“服务型”转变。2021年年底前，3级以上养老机构占比达到机构总数的25%。加强养老机构常态化疫情防控和重大传染病防控工作。推进“互联网+养老”融合发展。配合市民政局实施“颐养云”智慧养老云项目，整合区县养老服务平台和社会养老服务资源，形成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社区居家智慧养老服务体系。围绕“全覆盖、家庭式、优质化”的目标，引导优质养老服务资源向社区倾斜，推动居家、社区和机构养老融合发展。深化医养结合融合发展。支持乡镇卫生院和养老院“两院合一”，推动医养健康服务资源深度融合发展。
（三）提升养老服务能力。提升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能力。鼓励机构“嵌入式”发展，托管街道综合养老服务机构或社区日间照料中心，为社区老年人提供照护服务，打造15分钟社区养老服务圈。加快长者食堂建设，按服务需求，因地制宜构建多层次、多元化、市场化的长者助餐服务体系。提升养老服务人才综合素养。发展多元化养老服务供给，促进老年人生活照料、康复护理、健康服务等养老服务业全面发展。
（四）优化养老服务营商环境。降低准入门槛。围绕康养、医养、护养三大板块，开展骨干龙头企业带动建链、品牌发展强链行动。到“十四五”末，培育发展品牌养老服务组织不少于2家，落实养老服务机构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。
（五）健全完善养老服务工作机制。突出激励引导，聚焦长期照护、居家社区养老、农村养老、专业服务组织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，积极落实省市补助政策，并对补助项目予以适当补助。建立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。
三、《意见》主要创新点
（一）推进“互联网+养老”融合发展。加快互联网与养老服务的深度融合，配合市民政局“颐养云”智慧养老云项目，整合我区养老服务平台和社会养老服务资源，建立养老基础信息数据库,实现多部门数据资源共享，畅通养老服务供需对接，形成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社区居家智慧养老服务体系。
（二）推进全区长者助餐服务体系建设。按照“15分钟生活圈”规划布局，以居民需求为导向，通过“政府引导、市场化运作”的模式，落实镇、街道主体责任，按照“成熟一批、公示一批”的推进方式，逐步构建多层次、多元化、市场化的长者助餐服务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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